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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购深圳融华置地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

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珠海华发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华发”）于 2023年 1月收购深圳融创文旅产

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创文旅”）持有的深圳融华置地投资有限公

司 51%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（以下合称“收购协议”）。根据收购协议约定，2025

年 11月 23日前，融创文旅有权回购标的股权及标的债权；如选择回购的，融创

文旅应于回购期限前书面送达并告知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4日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

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披露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1）。

珠海华发于 2025 年 11月 21日收到融创文旅发来的《关于附条件回购深圳

冰雪城项目的通知函》，融创文旅明确告知其选择行使回购权，但提出“原方案

中的回购方式、实施时间、交易价格等核心内容已不适用于当前情况，诚望就回

购方式、回购价格及回购时间等事宜重新展开讨论”的附带条件。

根据收购协议约定，融创文旅在告知选择行使回购权后且在协议约定的期限

内达成全部回购前提条件（主要包括：①融创文旅应于确认回购日起的 30个工

作日内取得融资机构书面同意股权转让的文件，或者未取得前述文件的情况下根

据协议约定按 51%比例提供借款至项目公司偿清相应的融资贷款本息；②足额支

付回购对价等各类款项），即视为融创文旅完成标的股权及标的债权回购，否则

视为确定不回购。

目前，上述回购事项相关细节以及回购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视

进展情况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

特此公告。

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局

二○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
